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70号
申 请 人：胥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通县自然资执罚〔2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4年8月23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通县自然资执罚〔2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因外阳台防水漏雨，于今年6月在XX家园小区建设了一个玻璃阳光房。2024年6月14日被申请人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张贴在申请人家门上。同月24日再次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张贴在申请人家门上。要求被申请人自行拆除阳光房。
一、被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十四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被申请人没有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程序违法。
二、被申请人以张贴的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律文书送达前没有联系申请人，申请人也没有签字确认。送达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律文书送达程序，法律文书送达无效。
三、其他存在同样建阳光房的情况没有被要求拆除，属选择性执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要求拆除申请人所建阳光房的过程中多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现象。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权利。依法请求撤销通化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通县自然资执罚〔2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
[bookmark: _GoBack]一、被申请人依法行政，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应当撤销事由。2024年6月5日，被申请人接到实名举报称申请人于2024年6月3日，在通化县XX家园外阳台私建阳光房。当日，被申请人经现场核实后予以立案查处。该案件先后履行了立案审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调查报告、召开审件审理会议、法制审核、处罚告知、听证告知、下达处罚决定书等法定程序。在调查过程中通过现场核实、现场拍照、询问申请人、询问相关证人、现场勘测等方法取得确凿证据，证明申请人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违法行为，其事实情楚，并依法处置，不存在可撤销事由。
二、申请人所称下达处罚决定之前，未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以及以张贴的方式送达，且其本人未签字而无效两项陈述并复如下：首先申请人自始至终处于不配合的态度，无论是询问笔录还是责令通知书，申请人均拒绝签字，且过程均有执法记录仪拍摄记录。其次因申请人的拒不配合、拒绝签字，被申请人不得不通过留置送达方式向申请人送达处罚告知书和处罚听证告知书，并明确载明申请人所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留置送达均有见证人签字，以证事实。再次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也明确表达了送达时间，申请人对送达一事是明确知晓的，何况留置送达是留置在申请人住处，且留置送达属法定送达方式，并无不妥。
三、就申请人所称还有其他场所也存在建设阳光房一事与本案无关，并不影响申请人存在违法行为的客观事实，且不形成对其执法的阻却事由。
综上，被申请人依法行政，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应当撤销事由。
经审理查明：2024年6月5日，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违规建阳光房的举报线索，于当日进行了现场核实并进行了立案查处；2024年6月7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2024年6月7日、6月11日，被申请人分别对申请人、举报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2024年6月12日，被申请人对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讨论和法制审核；2024年6月1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申请人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没有要求进行听证；2024年6月24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年8月23日，申请人不服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并处罚的法定职权。按照2019年《通化县机构改革方案》、《通化县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及《城乡规划法》规定，被申请人通化县自然资源局作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和测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被申请人通化县自然资源局对违法建筑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执法主体适格。
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14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进行了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
三、被申请人对行政处罚相关文书的送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本案申请人拒绝配合案件的调查，处罚告知前拒绝接听电话，被申请人在相关文书送达时，邀请社区工作人员、举报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相关文书留在申请人的住所，并采用录像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四、被申请人对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申请人在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搭建案涉建筑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通过现场勘测、询问申请人、相关证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通县自然资执罚〔202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